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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编号：

政府采购合同
(服务类)

第一部分合同书

项目名称： 溧阳高新区省级战新集群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申报服务项目

甲方：江苏省溧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发展局

乙方： 江苏省星霖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签订地： 南京市

签订日期： 2022 年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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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12 月7日， 江苏省溧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发展局以竞争性磋商方式对

溧阳高新区省级战新集群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申报服务项目进行了采购。 经江苏龙城招

投标有限公司评定，江苏省星霖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为该项目中标供应商。现于中标通知书

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本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

定，按照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经江苏省溧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发展

局(以下简称：甲方)和江苏省星霖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协商一致，约定以下

合同条款，以兹共同遵守、全面履行。

1.1 合同组成部分

下列文件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并构成一个整体，需综合解释、相互补充。如果下列文

件内容出现不一致的情形，那么在保证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的前提下，组成本合同的

多个文件的优先适用顺序如下：

1.1.1 本合同及其补充合同、变更协议；

1.1.2 中标通知书；

1.1.3 投标文件(含澄清或者说明文件);

1.1.4 招标文件(含澄清或者修改文件);

1.1.5 其他相关采购文件。

1.2 标的

1.2.1 标的名称： 溧阳高新区省级战新集群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申报服务项目

1.2.2标的数量：1;

1.2.3 标的质量： 通过前期收集资料、现场调研与沟通交流，充分掌握溧阳高新区在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产业创新能力等方面工作开展情况，深入了解溧阳高新区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成效，归纳总结实施亮点和经验成效，提炼工作开展中的好经验、好做

法，形成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模式在全省范围内进行推广。

1.3 价款

本合同总价为：¥400,000 元(大写： 肆拾万圆整)。

1.4 付款方式和发票开具方式

1.4.1付款方式： 1.若项目成功申报，甲方在成功申报后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乙方

合同全款¥400,000元(大写：肆拾万圆整);2.若申报方案通过常州市上报，但未通过省

级评审，甲方无需向乙方支付合同费用；3.若申报方案未通过常州市上报或者本申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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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甲方只需向乙方一次性支付报告编制费用壹拾万圆整；

1.4.2 发票开具方式： 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1.5 履行期限、地点

1.5.1 履行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报告编制工作；

1.5.2 履行地点： 溧阳市；

1.6违约责任

1.6.1 除不可抗力外，如果乙方没有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地点和方式履行，那么

甲方可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每迟延履行一日的应提供而未提供服务价格的0.1%

计算，最高限额为本合同总价的5%;迟延履行的违约金计算数额达到前述最高限额之日起，

甲方有权在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的同时，书面通知乙方解除本合同；

1.6.2 除不可抗力外，如果甲方没有按照本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付款，那么乙方可要

求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每迟延付款一日的应付而未付款的0.1%计算，最高限额为本

合同总价的5%;迟延付款的违约金计算数额达到前述最高限额之日起，乙方有权在要求甲

方支付违约金的同时，书面通知甲方解除本合同；

1.6.3 除不可抗力外，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主要义务，经催告后在合

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或者任何一方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或者任何

一方有腐败行为(即：提供或给予或接受或索取任何财物或其他好处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

手段来影响对方当事人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的行为)或者欺诈行为(即：以谎报事实或

隐瞒真相的方法来影响对方当事人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的行为)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书

面通知违约方解除本合同；

1.6.4 任何一方按照前述约定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的同时，仍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

履行合同、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按照己方实际损失情况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任何一方按

照前述约定要求解除本合同的同时，仍有权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和按照己方实际损失情

况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且守约方行使的任何权利救济方式均不视为其放弃了其他法定或

者约定的权利救济方式；

1.6.5 除前述约定外，除不可抗力外，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对方当

事人均有权要求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且对方当事人行使的任何权利

救济方式均不视为其放弃了其他法定或者约定的权利救济方式；

1.6.6 如果出现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事项期间，书面通知甲方暂停采购

活动的情形，或者询问或质疑事项可能影响中标结果的，导致甲方中止履行合同的情形，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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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视为甲方违约。

1.7 合同争议的解决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双方当事人均可通过和解或者调解解决；不愿和

解、调解或者和解、调解不成的，可以选择下列第 2 种方式解决：

1.7.1 将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依申请仲裁时其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裁决；

1.7.2 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

1.8 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盖章或者签字时生效。

甲方：

单位名称(章): 江苏省溧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发展局

单位地址：溧阳市泓口路218号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0519-87304656

乙方：

单位名称(章):江苏省星霖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创智路1号北纬国际中心B座10楼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025-842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南京新城科技园支行 帐号：125903880510801

代理机构：

单位名称(章): 江苏龙城招投标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溧阳市嘉源广场3号楼2单元6楼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经办人： 电 话：


	1.1 合同组成部分
	1.2 标的
	1.3 价款
	1.4 付款方式和发票开具方式
	1.5 履行期限、地点
	1.6违约责任
	1.7 合同争议的解决

